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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江波龙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解除一致行动关系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特别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系股东宁波龙熹一号自有资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龙熹一号”）、宁波龙乙自有资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龙熹二号”）、宁波龙熹三号自有资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

称“龙熹三号”）、宁波龙舰自有资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龙

舰管理”）、宁波龙熹五号自有资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龙熹

五号”） （以下合称“员工持股平台”）的普通合伙人暨执行事务合伙人发生变更

所致，蔡华波先生、蔡丽江女士、员工持股平台的各自持股数量和持股比例均未

发生变动；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深圳市江波龙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员工持股平

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蔡华波先生及实际控制人蔡丽江女士出具的《关于权

益变动的告知函》，为蔡华波先生能更好聚焦公司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同时保

障员工持股平台管理的正常进行，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龙熹一号、龙熹二号、

龙熹三号、龙舰管理、龙熹五号的普通合伙人暨执行事务合伙人由蔡华波先生分

股东蔡华波先生、蔡丽江女士、宁波龙熹一号自有资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宁波龙乙自有资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龙熹三号自有资金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龙舰自有资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龙熹

五号自有资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别变更为肖小霞、张继红、陈琼、宁波龙熹四号自有资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委派代表：张大刚）、袁尧杰。

员工持股平台变更普通合伙人暨执行事务合伙人后，其与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蔡华波之间基于原普通合伙人暨执行事务合伙人的身份所形成的一致

行动关系相应解除，不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对一致行动人关系认

定的各种情形。

目前员工持股平台均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市场监督管理局换

发的《营业执照》。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一致行动关系构成及解除相关情况

1、蔡华波先生系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因作为员工持股平台的普通

合伙人暨执行事务合伙人，而实际控制员工持股平台所持有公司股份的表决权，

从而使得蔡华波先生与员工持股平台彼此之间构成一致行动人。除上述控制关系

外，蔡华波先生与员工持股平台未签署过一致行动协议，也未有其他关于保持一

致行动的承诺或协议内容。

2、员工持股平台分别变更执行普通合伙人暨执行事务合伙人事宜，经员工

持股平台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符合《合伙协议》的约定。员工持股平台已于近

日完成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宁波市北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

《营业执照》。

二、本次一致行动关系解除前后权益变动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系员工持股平台的普通合伙人暨执行事务合伙人发生变更所

致，不会导致蔡华波先生、蔡丽江女士、员工持股平台的各自持股数量和持股比

例发生变化。

本次变动后，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统计持有公司股份情况时，员

工持股平台持有的公司股份将不再合并计算，变动情况如下：

股东姓名/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蔡华波持股 162,071,900 38.6672% 162,071,900 38.6672%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40,517,975 9.6668% 40,517,975 9.6668%



有限售条件股份 121,553,925 29.0004% 121,553,925 29.0004%

蔡丽江持股 14,700,000 3.5071% 14,700,000 3.5071%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4,700,000 3.5071% 14,700,000 3.5071%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龙熹一号持股 17,516,047 4.1790%
解除一致行动关系

（持股比例未变动）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7,516,047 4.1790%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龙熹二号持股 17,516,047 4.1790%
解除一致行动关系

（持股比例未变动）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7,516,047 4.1790%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龙熹三号持股 16,410,859 3.9153%
解除一致行动关系

（持股比例未变动）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6,410,859 3.9153%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龙舰管理持股 6,575,485 1.5688%
解除一致行动关系

（持股比例未变动）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6,575,485 1.5688%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龙熹五号持股 5,801,905 1.3842%
解除一致行动关系

（持股比例未变动）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5,801,905 1.3842%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蔡华波及其一致行动人

持股合计
240,592,243 57.4007% 176,771,900 42.1744%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19,038,318 28.4003% 55,217,975 13.1739%

有限售条件股份 121,553,925 29.0004% 121,553,925 29.0004%

注：1、上述有限售条件股份为高管锁定股;



2、公告披露占总股本比例精确到小数点后四位，比例计算均按四舍五入原则列示，如存在误差系四舍

五入所致。

三、其他说明

1、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8号——股东及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以下简称“《第 18号监管指引》”）第二十四条规定：

“上市公司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之间解除一致行动关系的，相关方应当在六个

月内继续共同遵守本指引关于大股东减持的规定。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之间解除一致行动关系的，相关方还应当在六个月内继续共同

遵守本指引第六条、第七条的规定。” 员工持股平台承诺继续遵守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关于大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第 18号监管指引》第六条、第七条

的规定，以及首发前做出的相关书面承诺。

2、本次解除一致行动关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违反各自所作承诺的

情形。

3、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四、备查文件

1、股东的身份证明文件、法人营业执照；

2、《关于权益变动的告知函》；

3、《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江波龙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11月 18日


